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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委强调部署奥运火炬在渝传递

期间建筑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工作

为积极配合市政府圆满完成奥运火炬在渝传递任务，按照市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市建委于6月11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奥运火炬在渝传递期间建筑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的紧急通知》，对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全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工作进行了强调部署。

一是要求各区县建委、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到奥运火炬传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做好奥运火炬传递前建筑安全文明施工专项整治工作和传递期间的安全稳定工作作为现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力以赴，切实抓紧、抓好、抓落实。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落实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制定有效方案和措施，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是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要求各有关区建委（建设局）、有关单位在前阶段隐患排查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开展火炬传递沿线建筑工程的安全隐患大排查，扎实抓好隐患整改及消除工作，做好排查、整改、验收、销号等各个环节的建档工作，逐一登记造册，不漏不错，心中有数，严防发生各类建筑安全事故。要及时排解各种问题，尤其是拖欠工资等稳定问题，要落实责任，工作到位，坚决确保稳定。同时，火炬传递沿线在建工程要按期完成文明施工专项整治工作，建筑工地的施工围挡、脚手架、安全立网、进出口大门及道路等要在火炬传递前整治到位，建筑工地外观必须做到整洁、美观、靓丽。
三是要求各有关区建委（建设局）、有关单位做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宣传工作，按照当地政府要求悬挂宣传标语或横幅，努力营造良好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氛围。
四是要求各有关区建委（建设局）对火炬传递沿线在建项目落实具体责任人，采取“一盯一”方式，督促工作落实到位。火炬传递沿线各在建工程的各参建单位负责人从即日起，要常驻施工现场，及时解决有关问题，确保安全稳定。火炬传递期间，沿线所有在建工程必须全部停工，派专人值守，不留多余人员，及时排解各种问题，并在停工期间组织农民工在工地内进行教育培训活动。特别是火炬传递期间不得有人在在建建筑物主体上观看。
五是要求火炬传递沿线的有关区建委（建设局）、各在建工程项目要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随时保证通讯畅通，及时报告相关情况。
同时，市建委将组织检查组督查有关区建委、有关单位具体落实情况，对未按本通知要求落实或落实不力的将予以全市通报批评，并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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